附件3
政府购买服务学校保安工资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24年市直学校保安共计170人，为市直属高中、初中、小学、特殊学校、幼儿园、实践基地等25所学校51739余名在校师生提供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按照招标合同要求，每人每月工资按2910元发放，2024年市直学校保安工资项目预算594.0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594.0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政府购买服务学校保安工资已完成支付593.64万元，资金执行率99.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政府购买服务市直中小学保安共170人。

（2）质量指标。项目资金支付及时程度≥95%。

（3）时效指标。政府购买服务市直学校保安工资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全年。

（4）成本指标。政府购买服务学校保安人员工资执行标准为每人每月2910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政府购买服务市直学校保安工资项目，有利于保障校园安全，促进教育安全建设。

（2）可持续影响。政府购买服务市直学校保安工资项目长期影响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市直中小学校园安全建设，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满意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教育局综合办公大楼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吴忠市原房管大楼（现市教育局综合办公楼）共有两部电梯保障服务运行，电梯维护及各单位8名保安工资、消防维修等支出预算资金6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6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教育局综合办公大楼项目资金已实际支付60万元，完成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保障运行，按时拨付，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综合办公大楼受益单位7家。

（2）质量指标。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率≥95%。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项目实施成本控制≤6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足额保障8名保安工资，保障综合大楼正常运转。
（2）可持续影响。长期保障综合大楼办公职能的发挥，是部门履职的有效支撑。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办公秩序正常，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教育局法治政府建设及普法工作经费

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为保障吴忠市教育局法治政府建设、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及普法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2024年项目预算资金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法治政府建设及普法工作经费已实际支付5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保障运行，拨付及时。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法治政府建设及普法工作开展周期1年。

（2）质量指标。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率≥95%。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项目实施成本控制≤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保障了法治政府建设、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及普法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

（2）可持续影响。长期影响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水平的持续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普法相关工作正常推进，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教师培训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吴忠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吴忠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吴党办发〔2017〕45号）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及培训任务，创新市、县级培训，强化校级培训，逐年提高各级教师培训专项经费。2024年全市教师培训经费项目预算5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5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教师培训费项目资金按照培训项目实施计划金额支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教师培训累计培训人数154人。
（2）质量指标。教师培训质量严格按照培训合同约定实施。

（3）时效指标。教师培训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全年。

（4）成本指标。教师培训项目成本控制严格按培训预算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教师培训项目，有利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升教师业务能力的有效途径。

（2）可持续影响。教师培训项目持续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助于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年教师培训项目依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全市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吴忠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吴忠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吴党办发〔2017〕45号）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及培训任务，创新市、县级培训，强化校级培训，逐年提高各级教师培训专项经费。2024年全市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预算3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3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校长任职资格培训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完成资金支付30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累计参训人数230人。

（2）质量指标。校长任职资格培训质量严格按照培训合同约定实施。

（3）时效指标。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执行周期为1年。

（4）成本指标。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成本控制≤3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校长任职资格培训有利于加强中小学校校长队伍建设，是提升学校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2）可持续影响。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持续影响学校建设，有助于校长综合管理能力的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校长任职能力普遍提高，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年全市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政府教育督导

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24年，督导科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2万元，其中，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经费2万元、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1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2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支出12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依据经费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全面加强资金管理使用，本着资金与绩效相匹配的原则，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违规使用现象的发生。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4年，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全市66所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239所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督管理和盐池县、利通区共24所幼儿园普及普惠市级复核、青铜峡市2所普通高中、4所义教段学校质量评价市级复评。

（2）质量指标。2024年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保障了全市教育质量评价、“两县”创建市级复核、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等工作的高质高效开展。

（3）时效指标。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执行周期为2024年度。

（4）成本指标。全市幼儿园分类评定、校外监管和教育督导工作经费主要用于相关工作开展的差旅、公务用车、专家评审等相关费用的支出。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项目执行保障了相关工作及时高效开展，对相关县区“两县”创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教育质量提升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达到了预期目标。

（2）可持续影响。项目实施对全市相关工作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相关工作持续健康开展，为自治区、国家审核验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开展，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满意度≥90%。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运行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宁党办〔2006〕22号）精神，结合《吴忠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展公益培训班和团体活动工作方案》，吴忠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积极开展青少年校外活动，落实国家教育方针，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健康的发展。为保障青少年校外活动积极有序的开展，2024年项目预算1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项目实施保障了青少中心运行，预算资金支出10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实施财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保障规范、运行安全，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累计开展公益培训班活动课程35个班。

（2）质量指标。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率≥95%。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项目实施成本控制≤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多途径、多角度、多形式为孩子们送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趣有料的公益培训活动。

（2）可持续影响。持续影响青少年成长，有助于开发全脑、挖掘潜能、培养兴趣、发展个性、锻炼能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青少中心运行良好，先后被宁夏日报、吴忠日报、吴忠电视台进行了宣传报道，培训活动受到了学生和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师德师风建设等5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吴忠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吴忠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吴党办发〔2017〕45号）精神，2024年，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等5个项目预算共计110.3万元，其中，原人大幼儿园和政府招聘长期代课教师工资取暖费和养老失业保险经费45.3万元；全市教师节活动经费10万元；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经费30万元；公费师范生外聘名师安家补助20万元；舆情秘书、信访维稳等意识形态领域资金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10.3万元，其中，原人大幼儿园和政府招聘长期代课教师工资取暖费和养老失业保险经费45.3万元；全市教师节活动经费10万元；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经费30万元；公费师范生外聘名师安家补助20万元；舆情秘书、信访维稳等意识形态领域资金5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等5个项目实际支出64.88万元，执行率71.8%，其中，原人大幼儿园和政府招聘长期代课教师工资取暖费和养老失业保险经费执行21.6万元；全市教师节活动经费执行10万元；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经费执行8.6万元（中期预算调减20万元）；公费师范生外聘名师安家补助经费执行20万元；舆情秘书、信访维稳等意识形态领域资金执行4.68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完成原人大幼儿园教师政府招聘教师工资和保险的核算缴纳工作。
（1）数量指标。完成14名原人大幼儿园教师政府招聘教师工资和保险的核算缴纳工作。

（2）质量指标。原人大幼儿园教师政府招聘教师工资和保险标准按照1688元/月足额发放。

（3）时效指标。原人大幼儿园教师政府招聘教师工资和保险缴费执行年度为2024年。

（4）成本指标。原人大幼儿园教师政府招聘教师工资和保险成本21.6万元。

二是组织开展年度全市教师节活动。
（1）数量指标。2024年9月组织开展教师节慰问及教职工运动会各1次。

（2）质量指标。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赴市直属和五个县（区）进行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慰问，充分体现市委、政府对全市广大教职工的关心，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效果较好。

（3）时效指标。2024年9月完成教师节各项活动。

（4）成本指标。全市教师节活动成本控制为10万元。

三是组织实施年度师德师风建设、培训、考核工作。
（1）数量指标。对16所学校进行师德师风考核，举办师德师风专题培训班，培训教师280余名。

（2）质量指标。邀请了区内外多位知名教育专家和心理咨询师，通过政策解读、案例警示、理论研讨等形式，强化教师职业素养，实现警示教育与正向引导双结合，效果较好。

（3）时效指标。2024年12月完成师德师风考核以及专题培训。

（4）成本指标。师德师风建设成本控制为8.6万元。

四是完成新招录公费师范生及外聘名师安家补助发放工作。

（1）数量指标。为20名公费师范生发放安家补贴。

（2）质量指标。公费师范生及外聘名师安家补贴到位程度100%。

（3）时效指标。公费师范生及外聘名师安家补贴按期完成。

（4）成本指标。公费师范生及外聘名师安家补贴标准1万元/人。

五是舆情秘书、信访维稳等意识形态领域
（1）数量指标。项目执行周期1年。

（2）质量指标。项目执行完成率≥90%。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期限2024年。

（4）成本指标。舆情秘书成本控制≤4.68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以上5个项目执行，保障了教师工资待遇，稳定了教师队伍，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对优秀教师激励奖励，形成榜样在身边人人可学可做的生动局面和尊师重教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广大教职工强化职业素养，规范职业道德行为。

（2）可持续影响。以上5个项目实施是我市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重要举措，加大了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力度，涵养了教师高尚师德师风，弘扬了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广大教师办实事、解难事，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开展，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满意度≥90%。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初中毕业生中考报名考试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依据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通知》（宁财（综）发〔2010〕1105号）文件，取消初中毕业报名考试费等三项费用，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安排。2024年市区（含利通区）共有九年级学生7106人，八年级学生7139人，项目预算资金16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6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初中毕业生中考考务费项目资金按照实际金额支付，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4年中考受益学生数14245人。

（2）质量指标。2024年初中毕业生中考项目执行率100%。

（3）时效指标。初中毕业生中考项目实施时间为2024年7月，按期完成。

（4）成本指标。初中毕业生中考考务费项目成本控制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初中毕业生中考项目保障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正常有序开展。
（2）可持续影响。初中毕业生中考作为一次重要的选拔性考试，持续影响学生学业的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初中毕业生中考顺利完成，教师、学生、家长认可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10年自治区政府取消了高中信息技术教育和学业水平考试收费，要求地方财政予以安排。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预算共计108.38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08.3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项目资金已按照预算支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支付及时，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学生8503人。

（2）质量指标。学业水平测试执行率100%。

（3）时效指标。学业水平测试时间期限为全年，按时间期限完成。

（4）成本指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严格按照预算标准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项目的实施，保障了学业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
（2）可持续影响。持续影响学业水平测试工作的正常进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学生、教师、学生家长满意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普通高考考务费补差及标准化考点

维护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24年吴忠市直高三学生高考报名考试考务费，包括艺术类、美术类、影视类、口语测试类以及文化课考试，组考项目实施绩效目标20万元，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预算资金4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6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普通高考报名考试费及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资金按照实际支付，资金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支付及时，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24年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受益学生4932人，标准化考点维护3所。

（2）质量指标。2024年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及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完成率98%以上。

（3）时效指标。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及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完成时间期限为全年。

（4）成本指标。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及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成本控制严格按照预算标准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普通高考报名考试及标准化考点维护项目实施，保障了国家高等教育人才选拨工作正常开展。
（2）可持续影响。普通高考报名考试是一次重要的选拨性考试，持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普通高考报名考试项目顺利实施，学生、教师、学生家长满意度95%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教育局教育团工委表彰奖励经费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共青团作为党与青年之间的坚实纽带，正肩负着引领、服务与组织青年的伟大使命。为了全面提升各级团组织的活力与效能，进一步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热情与创造力，推动共青团事业迈向新的高峰。2024年预算专项活动经费2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拨付第六中学对团队室进行改建，已实际支付2万元，完成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团队室改建1个。

（2）质量指标。项目实施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教育团工委表彰奖励经费≤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保障学校团队活动的开展，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良好效果。

（2）可持续影响。该活动周期至2025年，完成本年度目标，为后续活动夯实基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经费保障，学校团队室风格将更具年轻活力，文化宣传内容更加丰富鲜明，更有利于团队活动的开展，阵地作用更加明显，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教育局开展创城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24年创城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保护系列专题教育，年初预算专项活动经费1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保护系列专题教育、拨付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经费，已实际支付10万元，完成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开展专题讲座4场。

（2）质量指标。各项活动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创城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成本≤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坚持立根铸魂、价值引领、实践育人，凝聚教育关怀未成年人的社会合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保护，取得良好效果。

（2）可持续影响。该活动周期至2025年，完成本年度目标，为后续活动夯实基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该经费保障，活动正常开展，邀请家长代表、法律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共商青少年保护工作，筑成家、校、社、部门协同守护屏障。社会认可程度95%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教育局开展全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5+1”系列活动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按照全区“5+1”系列活动统筹安排，2024年主要开展宁夏学生篮球锦标赛、吴忠市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费等活动。年初预算专项活动经费1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2.6万元，资金到位率84%。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宁夏学生篮球锦标赛、吴忠市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费等活动已实际支付12.6万元，完成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开展“5+1”系列活动3次。

（2）质量指标。活动开展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5+1”系列活动成本≤12.6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保障了全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5+1”系列活动正常开展，取得良好效果。

（2）可持续影响。该活动周期至2025年，完成本年度目标，为后续活动夯实基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该经费保障，活动正常开展，达到了以赛促学的目的，提升了从校长、教师、教研员等各个层面的全员培训效果。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教育局教育系统文体活动经费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按照吴忠市体育联赛活动统筹安排，2024年教育系统文体活动主要开展全市中小学篮球联赛、教职工篮球、气排球比赛等。2024年预算专项活动经费1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初中篮球联赛，小学篮球联赛，教职工篮球、气排球联赛，高中篮球、排球联赛均已完成支付，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开展篮球、排球联赛6场。

（2）质量指标。文体活动开展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文体活动开展成本≤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保障了全市体育赛事活动的正常开展，取得良好效果。

（2）可持续影响。该活动周期至2025年，完成本年度目标，为后续活动夯实基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该经费保障，文体活动正常开展，达到了以赛促学的目的，提升了从教职工到学生等各个层面的体育竞赛效果。社会认可程度95%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吴忠市教育局中小学防溺水培训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游泳救生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吴忠市体育教师的游泳救生技能、安全防范意识及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学校游泳教学、训练及各类水上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体育锻炼环境。2024年中小学防溺水培训经费预算3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3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开展教师游泳技能培训、保障各学校游泳池运转已完成，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及时到账、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开展游泳培训班1期。

（2）质量指标。培训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2024年。

（4）成本指标。中小学防溺水培训成本≤3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全面提升教师的游泳救生技能、安全防范意识及应急处理能力，保障学校游泳教学、训练及各类水上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体育锻炼环境，取得良好效果。

（2）可持续影响。该活动周期至2025年，完成本年度目标，为后续活动夯实基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该经费保障，防溺水技能显著提高，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少先队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按照吴忠市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精神，少先队工作经费以每年每生不低于1元的标准配备，及时足额下达学校，专门用于开展少先队活动。2024年市直学校少先队工作经费预算共计1.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1.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少先队工作经费项目资金按各学校少先队员人数全额下达各学校，资金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按时拨付，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市直学校受益少先队员1.3万名。

（2）质量指标。少先队工作经费拨付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市直中小学少先队工作经费项目实施时间期限为全年。

（4）成本指标。市直中小学少先队工作经费按照每生每年1元预算标准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市直中小学少先队工作经费项目，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发展，保障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
（2）可持续影响。市直中小学少先队工作经费项目长期影响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正常开展，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环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市直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实施，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满意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2024年度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计划（2023-2027年）》工作要求，为进一步落实自治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工作任务，吴忠市委、市政府为确保数字化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2024年全市“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经费预算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吴财发〔2024〕1号文件精神，市本级下达项目预算资金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工作推进经费项目资金按照预算按期完成，资金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按时拨付，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符合项目要求，没有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经费项目执行周期1年。

（2）质量指标。“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经费达到了既定的年度工作目标。

（3）时效指标。“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时效为全年推进。

（4）成本指标。“互联网+教育”示范区推进工作经费项目成本控制严格按照预算标准执行。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工作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有助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积。

（2）可持续影响。“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工作有助于优质资料的积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方便。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加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社会认可程度90%以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按照注重绩效、利于管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完成后及时公开，同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



